
113學年度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暨 
參加 114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選拔賽羽球技術手冊 

壹、 競賽資訊 

一、 競賽日期：113 年 12 月 05 日（星期四）至 12 月 08 日(星期日） 

二、 競賽場地：高雄市立國昌國中活動中心 

三、 競賽項目： 

(一) 高男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二) 高女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三) 國男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四) 國女組：單打賽、雙打賽、團體賽。 

(五) 高中組：男女混合雙打賽。 

(六) 國中組：男女混合雙打賽。 

四、 預定賽程表：視實際報名人數，經抽籤後公告。 

五、 參加辦法： 

(一) 參加競賽各單位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二) 參賽資格：凡本市公私立中等學校（含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

校、外僑學校）在籍學生均可組成代表隊報名參加。 
(三) 學籍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四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四) 年齡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辦理。 

(五) 身體狀況：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四條第三款規定辦理。 

六、 報名： 

(一) 參加競賽各單位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 個人單打賽、雙打賽每校至多報名 3 人(組)。 
(三) 團體賽各參賽學校以 1 隊為限。 
(四) 每位運動員至多選擇參加 2 項（例如：團體賽及單打賽、團體

賽及雙打賽、單打賽及雙打賽）。 
(五) 男女混合雙打比賽，由單一學校組隊，報名參賽選手須達 2 組

(含)以上始得成賽，得以發給獎狀。 

七、 競賽辦法： 



(一) 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最新規則實施。 
(二) 比賽用球：採用比賽級羽球。 
(三) 競賽制度：團體賽各點、個人單打賽及雙打賽均採 3 局 2 勝

制，單打、雙打每局以 21 分方式計算。 

(四) 比賽細則： 

1. 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未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其

他賽程不得再出賽(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如遇賽程

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

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如遇賽程延後時，經大會廣播兩

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判棄權，不得異議。 
2. 團體賽時，雙方運動員必須全體列隊，出示運動員證以核

對各點出賽運動員身分無誤後開始比賽。該比賽結束前，

若出賽運動員有人、證不符情況，得再次要求核對運動員

身分。若超過比賽時間 10 分鐘未出場，得判棄權。 
3. 比賽如遇撞場或連場者，給予 10 分鐘休息時間，並請務必

賽前告知競賽組，以便調整賽程。 
4. 運動員必須準時參賽，經點名超過 5 分鐘仍未出賽視同失

格。 
5. 團體賽出賽名單，中間不得輪空，否則自輪空點後均以零

分計算。 
6. 團體賽出賽順序：單、單、雙、雙、單之順序，單打可兼

雙可，雙打亦可兼單打。 
7. 各組球員出賽時，請攜帶運動員證，如查驗時 5 分鐘內提

不出者，以失格論。 
8. 比賽進行中，加油團加油聲音過大，影響教練指導或裁判

之執行時，主審裁判得以制止，如制止無效，得請裁判長

協同場館警衛人員請出場。 
9. 團體賽為使賽程進行順利，大會有權拆點比賽，以相鄰場

地為原則，惟需與教練協商讓出賽運動員有足夠之熱身活

動。 
10.團體賽出賽選手服裝顏色必須相同，個人雙打服裝顏色必

須相同(相近色)。 
11.種子編排原則及比較順序： 

（1） 團體賽以 113 年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第 1 至 6 名依

序列為種子。  
（2） 個人賽第一優先順序以 113 年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第 1 至 6 名列為種子，第二優先順序以 112 年全國國

中盃、112 年全國高中盃成績，依序列為種子。如遇

有種子出缺時，由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定之甲組球員

抽籤遞補。 
（3） 如遇種子遞補後仍出缺時，以抽籤決定剩餘籤位。 

貳、 管理資訊 

一、 申訴：依競賽規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國際單項運動規則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辦理。 

二、 獎勵： 

(一) 錄取各組各競賽項目前三名之運動員，分別頒給競賽項目

金、銀、銅獎牌及獎狀；第四名至第六名之運動員，頒給

競賽項目獎狀。 

(二) 團體錦標：同競賽分組，各組取前四名。 

(三) 各組各項比賽獲得前三名者，取得參加 114 年全中運羽球

資格賽資格。 

(四) 優勝單位指導人員之獎勵，依本市教育局獎懲辦法規定辦

理。 

(五) 凡全部賽程中未曾出賽者不予獎勵。 

參、 會議 

一、 抽籤暨技術會議日期： 
(一) 訂於 113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三）09：30 在岡山國中 4 樓會議

室舉行。 
(二) 報名學校屆時請派員參加（不另通知），未派員學校由大會代

抽，不得異議，會中並將宣佈有關比賽之相關規定及注意事

項。（柔道比賽於過磅日過磅後抽籤）。 
(三) 各競賽種類比賽秩序冊預定於比賽前 7-10 天，公告於 114 市中

運專屬網站，請各參賽學校自行上網點閱並下載秩序冊。 


